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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主要内容的说明

近年来，红塔区致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产业”，“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本项目作为乡韵红塔——红塔区乡村振兴文旅环线项目其中的一个子项目，旨在通过挖掘，大力发展休闲旅游农业，是为加快构建“接二连三”的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加快推进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等农村产业融合新载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点，从而补齐红塔区文旅产业发展短板，提升红塔区文旅产业品质。
依托红塔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气候等资源禀赋，围绕省委、省政府对玉溪提出的“建设成为滇中崛起增长极、乡村振兴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极两区”定位，力争民生福祉晋位全国一流”三大目标，持续深化“玉溪之变”，推动红塔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乡韵红塔——红塔区乡村振兴文旅环线项目工程孕育而生。
通过对灵秀片区历史人文、风土民俗元素进行传承和发扬，将红塔区民族民间文化元素融入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同时，在项目区通过发展传统手工艺、传统文化制品、小商品等文化产品制作产业，形成红塔区特色农村文化产品产业链，对补齐红塔区文旅产业发展短板，提升红塔区文旅产业品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产业兴旺”的核心要义，促进当地百姓增收，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发挥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现将决策事项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项目涉及范围
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涉及上灵秀村、下灵秀村及中间的田园区域，总用地面积约496.5亩（其中143.5亩为规划范围内散乱分布的私人苗圃，此次项目不对该部分土地进行规划利用），其中：建设用地38.9305亩，农用地（含果园地、其他园地、乔木林地、农村道路和设施农用地）30.183亩，最终面积以报规面积为准。项目规划土地分布及现状情况分别为：上灵秀村规划范围内包括闲置的老烤房、部分老建筑区域、养殖建筑、老村公社、灵秀小学；下灵秀村规划范围内包括闲置的生猪养殖圈场、鱼塘及连接上下灵秀的田园。
2、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涉及范围一共9个地块，建设内容包括：文艺商业街、精品客栈、游客接待中心、图书馆、多功能音乐厅 等多项文化艺术建筑，其中上灵秀村内构筑物包括大师工坊、灵栖艺术中心、高端餐厅、松风书院、玩艺儿学堂等；项目下灵秀村内构筑物包括精品客栈、商业街、音乐喷泉、绿野童梦谷、青花市集、游客中心等及相关道路、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项文化旅游类建筑，着力打造成玉溪市一流的文化艺术研学村落。
三、项目用地涉及利益群体情况
本项目用地情况主要涉及农用地土地流转及建设用地地上构筑物拆除。其中，地上构筑物拆除上灵秀涉及76宗，下灵秀涉及191宗，总共267宗。农用地土地流转上灵秀涉及107户，下灵秀涉及130户，共237户，且赔偿协议已由玉溪润础文旅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灵秀社区签订完成。
四、事项实施的社会效益
评估事项的实施是以旅游演艺、艺术研学旅游为重要手段，推进文化艺术再攀高峰，在打造专属于红塔区旅游文化品牌的同时，改善和提升灵秀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且在拟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期间，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有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较多劳动人员的参与，在施工过程中将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项目建成后，除了管理单位的管理人员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员，农业生产、环卫、绿化、保安、餐饮服务等将为当地群众提供大量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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